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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流行病学调查研究·

厦门市儿童溺水死亡流行病学调查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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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．厦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，福建３６１０２１；２福建医科大学预防医学教学基地，厦门３６１０２１；

３．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学基地，福建３６１０２１；４．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，福建３６１００５

摘要：目的　了解厦门市儿童溺水死亡（溺死）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危险 因 素，探 索 有 效 的 干 预 措 施。方 法　采 用 问 卷

调查收集溺死儿童资料，用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　Ｍｏｄｅｌ法和Ｇｅｎｅｒａｌ　Ｍｏｄｅｌ法对危险因素进行筛选分析。结果　共收集２００１
－２００９年溺水死亡儿童９５例，其中男孩占７４．７％，小学生占６３．２％，不会游泳者占７８．９％；主要发生地在池塘、溪流

或沟渠；７０．５％发生在夏秋季；８０％儿童溺死时无人监管；溺死儿童的父母多数文化程度低，家庭 收 入 偏 低；死 亡 的 危

险因素为：男孩、４～６年级小学生、父亲在４０岁以 上 和 下 午。结 论　应 采 取 有 针 对 性 的 干 预 措 施，控 制 危 险 因 素，减

少儿童溺死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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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据 ＷＨＯ统计，伤害已 成 为 世 界 各 国０～１４岁 儿 童 的 首

位死因，而溺死是我 国 儿 童 伤 害 的 首 位 死 因［１］。为 探 讨 儿 童

溺死的相关危险因素，本文对厦门市２００１－２００９年因溺水死

亡（溺死）的１～１４岁儿童进行家庭随访调查，结果分析如下。

１　材料与方法

１．１　资料来源　２００１－２００９年本市溺死儿童 信 息 来 自 市 疾

病预防控制中心死因登记系统，死因按ＩＣＤ－１０分类。

１．２　调查方法　调查对象为溺死儿童父母。用统一的调 查

问卷对调查员进行培训。在知情同意后，由调查员入户调查。

共发放问卷９８份，有效问卷９５份（９６．９％）。

１．３　数据处理　用ＳＰＳＳ　１３．０软件统计分析。用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－
ｃａｌ　Ｍｏｄｅｌ法 对 相 关 因 素 进 行 筛 选，通 过 Ｇｅｎｅｒａｌ　Ｍｏｄｅｌ法 对

危险因素及其交互效应项进行检验和分析。

２　结果

２．１　溺死儿童的一般情况　２００１－２００９年 本 市０～１４岁 儿

童因伤害死亡２８４例，死 亡 率０．１２‰；其 中 溺 水 死 亡９８例，

占伤害死亡的３４．５％。溺 死 儿 童 平 均８．０岁，其 中１～４岁

占２５．３％（２４／９５），５～９岁 占３４．７％（３３／９５），１０～１４岁 占

４０．０％（３８／９５）。平 均 上 学 年 数 ２．６ 年，学 龄 前 儿 童 占

２５．３％ （２４／９５），小学１～３年 级 占３２．６％（３１／９５），４～６年

级占３０．５％ （２９／９５），初 中 生 占１１．６％（１１／９５）。不 会 游 泳

者占７８．９％（７５／９５），农村儿童为８４．２％ （８０／９５）。

２．２　溺死儿童的特征　溺水地点主要为池塘、沟渠（溪流）和

建筑工地水潭。夏秋 季 溺 水 死 亡 多 发，暑 假 为 高 发 期。平 时

溺水多发且高于节假日和周末。半数死亡发生于下午（１２：００

～１７：５９）。溺水发生时无人监管和看护占９０．２％，近７０％溺

水后未接受任何救治，见表１。

２．３　溺死儿童家庭情况　溺死儿童死亡时母亲年龄２５～４８
岁；平均３４．４岁；父亲 年 龄２８～５１岁，平 均３６．４岁，父 母 多

在３０～３９岁；父母文化 程 度 多 在 初 中 及 以 下；家 庭 月 收 入 在

３　０００元以下占８３．２％；非独生子女占５６．８％，见表２。

表１　２００１－２００９年厦门市儿童溺水死亡特征（％）

项目 死亡数 构成比

溺水地点：家中 ４　 ４．２

海 １１　 １１．６

水井 ８　 ８．４

沟渠（溪流） ２０　 ２１．１

池塘 ３０　 ３１．６

水库 ７　 ７．４

建筑工地水潭 １４　 １４．７

其他 １　 １．１

节假日：平日 ３２　 ３３．７

周末 １３　 １３．７

暑假 ４２　 ４４．２

节日 ８　 ８．４

溺水时间：１：００－１１：５９　 ３２　 ３３．７

１２：００－１７：５９　 ５１　 ５３．７

１８：００－１９：５９　 ７　 ７．４

２０：００－０：５９　 ５　 ５．３

溺水季节：夏秋 ６７　 ７０．５

冬春 ２８　 ２９．５

受监管情况：父母 ５　 ５．３

成人 １４　 １４．７

无人 ７６　 ８０．０

救治处理手段：现场通畅呼吸道 １７　 １７．９

现场胸外按压 １１　 １１．６

现场医学救治 １　 １．１

无救治 ６６　 ６９．５

合计 ９５　 １００．０

２．４　儿童意外溺水死亡 的 危 险 因 素　采 用 分 层 对 数 线 性 模

型分析溺水死亡 的 危 险 因 素。通 过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　Ｍｏｄｅｌ法 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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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筛 选。结 果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的 因 素 的 主 效 应 项 为：① 性

别，② 儿童无游泳技能，③ 家庭孩子数，④ 母亲文化程度，⑤
溺水时间，⑥ 溺水 原 因；存 在 二 维 交 互 效 应 项 为：① 年 龄 与

游泳技能，② 年龄与上 学 情 况，③ 性 别 与 游 泳 技 能，④ 性 别

与上学情况，⑤ 家庭孩子数与母亲年 龄，⑥ 母 亲 年 龄 与 父 亲

年龄，⑦ 母亲文化程度与父亲文化程 度，⑧ 母 亲 文 化 程 度 与

家庭经济收入，⑨ 溺水季节与儿童监管情况 ⑩ 溺水地点 与

溺水后医疗处理。通过Ｇｅｎｅｒａｌ　Ｍｏｄｅｌ方 法 对 筛 选 出 的 危 险

因素及其交互效应项进 行 进 一 步 检 验 和 分 析，显 示 儿 童 意 外

溺死的主要因素为：① 男孩，②４～６年级学生，③ 父 亲 年 龄

４０～４４岁，④ 下午时间（１２：００～１７：５９），见表３。

表２　厦门市２００１－２００９年溺水死亡儿童家庭情况（％）

项目 指标 死亡数 构成比

儿童死亡时母亲年龄 ２５～ １２　 １２．６

３０～ ３３　 ３４．７

３５～ ３７　 ３９．０

４０～ ９　 ９．５

４５～５０　 ４　 ４．２

儿童死亡时父亲年龄 ２５～ ８　 ８．４

３０～ ３２　 ３３．７

３５～ ３２　 ３３．７

４０～ １９　 ２０．０

４５～５０　 ４　 ４．２

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 ５２　 ５４．７

初中 ３０　 ３１．６

高中 ５　 ５．３

大专以上 ２　 ２．１

其他 ６　 ６．３

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 ３０　 ３１．６

初中 ５０　 ５２．６

高中 １２　 １２．６

大专以上 ２　 ２．１

其他 １　 １．１

家庭月收入 ＜１　０００　 ３０　 ３１．６

１　０００～ ４９　 ５１．６

３　０００～ １６　 １６．８

家庭孩子个数 １个 ４１　 ４３．２

２个以上 ５４　 ５６．８

合计 ９５　 １００．０

３　讨论

　　溺水是全世界儿 童 的 主 要 死 亡 原 因 之 一。在 我 国，每 到

暑期，儿童溺水身亡已 成 为 导 致 学 龄 儿 童 死 亡 的 主 要 原 因 和

公共卫生问题。而针对 儿 童 溺 水 的 原 因 研 究 相 对 较 少，本 文

通过对本市９５例１４岁 以 下 儿 童 溺 死 的 流 行 病 学 调 查，采 用

多因素交互效应分析，探索儿童溺死的相关危险因素，分析流

行病学特征，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。

３．１　儿童溺死的自然因 素　调 查 发 现 农 村 儿 童 溺 死 发 生 率

高于城市，这与张佩 斌 等 研 究 一 致［２］。其 主 要 原 因 是 厦 门 农

村儿童较城市儿童接触 水 的 机 会 较 多，无 论 是 休 闲 活 动 还 是

生产生活与水的接触较多，特别是住家附近有池塘、溪流或海

的农村儿童。本次调查溺水地点主要是池塘和溪流（沟渠）可

证明这一点。建筑工地的水潭或深坑是城市和城乡结合部是

儿童溺水多发的地点，必 须 引 起 成 人 的 注 意。夏 秋 季 由 于 天

气炎热，适合休闲游泳 和 水 上 作 业，加 上 又 是 暑 假，家 长 忙 于

工作，又脱离学校监 管，因 而 导 致 溺 死 多 发。调 查 还 显 示，儿

童溺死多发生在一天当 中 的 下 午 时 段，这 一 点 与 农 兴 全 等 结

果不同［３］，与我市往年 调 查 结 果 一 致［４］。说 明 下 午 时 段 厦 门

儿童户外休闲活动较多，可能有更多机会接触危险水域。

３．２　儿童溺水事件 发 生 的 社 会 因 素　溺 死 儿 童 多 为５～１４
岁，特别是１０～１４岁的自主意识增强，活动范围扩大，喜欢冒

险又缺乏保护意识和 措 施，因 此 更 容 易 发 生 溺 水 等 事 故。小

学生溺 水 高 发，危 险 因 素 分 析 也 显 示，４～６年 级 的 学 生 是 发

生溺水的高危人群，说 明 这 一 阶 段 的 儿 童 更 缺 乏 自 我 保 护 意

识，因此应加强学校的风险意识教育和健康教育工作，特别是

暑假前的风险意识教 育。另 外，游 泳 技 能 也 影 响 着 溺 水 事 件

的发生，加强游泳技能的培训可以提高对溺水的保护效果［３］。

调查发现，多数发生儿童溺水的水域没有危险警告标示，成为

高度危险 区 域。９０．２％的 儿 童 溺 水 时 无 人 监 管 和 看 护，近

７０％的儿童溺水后未 接 受 救 治。这 与 杨 莉 等 研 究 一 致［６］，其

原因可能是儿童溺水时无人监管，发现时已溺死。

３．３　溺水儿童自身特点与家庭情况　男孩溺水多于女孩，喜

欢冒险又缺乏保护是导致男孩高发溺死的原因之一。这与国

内研究相符［４－６］。溺死儿 童 的 父 母 多 在３０～３９岁，文 化 程 度

多数在初中及以下，家庭月收入多在３　０００元以下，且多为非

独生子女，这与杨莉等研究相似［６］。孩子家长文化程度不高，

家庭收入偏低，并年轻力壮，工作压力大，无暇照顾孩子，加上

本身缺乏儿童安全意 识；有 些 是 多 子 女 家 庭，家 庭 负 担 重，更

是无法教育、监管孩子，从 而 导 致 暑 假 放 任 自 己，成 为 意 外 伤

害和溺水的高危人群。

表３　厦门市儿童溺水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

影响因素 参数估计值 标准误 Ｚ值 Ｐ值 ９５％ＣＩ

男孩 １８．８５７　 １．０４４　 １８．０５４　 ０．０００　 １６．８１０～２０．９０４

４～６年级 １７．４７１　 ０．５８４　 ２９．９２２　 ０．０００　 １６．３２６～１８．６１５
父亲年龄４０～４４岁 －１８．９５７　 １．０９５ －１７．３０５　 ０．０００ －２１．１０４～－１６．８１０
溺水时间１２：００～１７：５９　 １．８１５　 ０．４０８　 ４．４５４　 ０．０００　 １．０１６～２．６１４

　　综上所述，加强儿童安全教育势在必行，建议：① 学校加

强安全教育，增强学生 自 我 保 护 意 识，特 别 是 暑 期 安 全 教 育，

是减少儿童溺水事 件 的 关 键 措 施。② 学 校 和 社 区 要 开 展 家

长安全教育工作，特别是家有男孩且水域丰富的地区，增强家

长对孩子的监管和看护 意 识，教 育 孩 子 在 没 有 成 人 监 管 的 情

况下远离危险水域。③ 社区、乡村和工地要在危险水域设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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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示标示，并有专 人 巡 视 看 护。④ 有 条 件 的 学 校、社 区 及 学

生家长，可以为 儿 童 开 设 游 泳 培 训 课 程，提 高 儿 童 的 游 泳 技

能。⑤ 增强社会对儿童安全的责任意识，发现儿童处于危险

状态（如在危险水域）时，要及时提出劝导和警告，或通知相关

监管人员，使孩子远离危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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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２００５－２０１０年淋病流行病学分析

欧阳雪，俞新莲，张怡盾，荣飚

厦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，福建３６１０２１

摘要：目的　了解厦门淋病流行情况和发展趋势，为制定防控策略提供依据。方法　对２００５－２０１０年淋病的疫情数

据进行分析。结果２００５－２０１０年共报告淋病６　１７９例，发病率呈下降趋势（ｒ＝－０．９６，Ｐ＜０．０１）；男 性 发 病 率 高 于 女

性，性别比达５．７∶１；高发年龄段为２０～３９岁，其中２０～２９岁占４１．２％，尤为突出（χ
２＝２０．５３，Ｐ＜０．０５）；发 病 重 点

人群为工人和商业服务业；高发地区为岛内的思明、湖里区和岛外的同安区。结论　厦门市淋病发病率呈下 降 趋 势，

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，岛内外由于经济发展水平、流动人口数量等差异，导致发病率差异较大，男女发病性别比过高。

关键词：淋病；流行病学特征；疫情分析；疾病控制；厦门市

中图分类号：Ｒ　７９５．２　　文献标志码：Ｂ　　文章编号：１００７－２７０５（２０１２）０３－００３３－０２

　　淋病是目前世界上 发 病 率 最 高、流 行 最 广 泛 的 性 传 播 疾

病，因多种耐药菌株发生率逐年增加，其流行病学和临床症状

变得更加复杂，疫情 蔓 延 极 为 迅 速［１］。为 了 解 淋 病 在 厦 门 市

的流行情 况 和 发 展 趋 势，为 制 定 防 控 措 施 提 供 依 据，现 将

２００５－２０１０年厦门市淋病情况分析如下。

１　材料与方法

１．１　材料来源　疫情资料来自《国家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

系统》中上报的数据；人口资料来自市统计局。

１．２　方法　用ＳＰＳＳ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，用 描 述 流 行 病 学

方法对流行特征进行分析，用卡方检验、线性相关对发病趋势

进行描述和分析。

２　结果

２．１　疫情概况　２００５－２０１０年共报告淋病６　１７９例，发病率

除２００９年有小幅上升外，其他各年均呈下降趋势（ｒ＝－０．９６，

Ｐ＜０．０１），见表１。

２．２　性别分 布　男 性 累 计５　２５２例，发 病 率 呈 逐 年 下 降 趋

势；女性累计９２７例，发病率除２００９年较上年有所上升外，其

他年度均呈逐年下降趋势；男女累计发病比为５．７∶１。男 性

发病率高于女性（Ｐ＜０．０５），见表１。

２．３　年龄分布　高发年龄段为２０～２９岁、３０～３９岁和４０～

５９岁人群，累计发病人数分 别 为２　５４７例（４１．２％）、２　０２９例

（３２．８％）和１　１１５例（１８．０％），以２０～２９岁组占比最大（χ
２＝

２１，Ｐ＜０．０５）；此外，０～１４岁９２例（１．５％），１５～１９岁１８５例

（３．０％），６０岁以上２１１例（３．４％），各 年 龄 组 发 病 率 均 呈 下

降趋势。

表１　厦门市２００５－２０１０年男女淋病报告发病数

及发病率（１／１０万）

年度 男 女 合计 男∶女 较上年±％

２００５　 ９７２（８３．２） ２０１（１７．９）１　１７３（５１．２） ４．８∶１ －１７．０
２００６　 ９８２（８１．８） １７５（１５．１）１　１５７（４９．１） ５．６∶１ －４．１
２００７　 ８７８（７４．２） １４０（１２．２）１　０１８（４３．７） ６．３∶１ －１１．０
２００８　 ８１７（６５．７） １２２（１０．３） ９３９（３８．６） ６．６∶１ －１２．０
２００９　 ８１５（６３．９） １７０（１３．４） ９８５（３９．６） ４．８∶１　 ２．４
２０１０　 ７８８（６１．１） １１９（９．７） ９０７（３６．０） ６．６∶１ －９．０
合计 ５　２５２（７１．０） ９２７（１３．０）６　１７９（４３．３） ５．７∶１ －

２．４　职业分布　发病数较多的是工人（１　８８４例，３０．５％）和

商业服务（７３７例，１１．９％），“不详”者７８１例（１２．６％）。

３．５　地区分布　全市６区均有病例报告，发病率居前３位者

分别为湖里（４９／１０万）、同 安（４６／１０万）和 思 明（４２／１０万），

各区总发病数：思明１　９７２例、湖里１　４９３例、同安９３０例、集

美４７０例，海沧３４８例、翔 安３７５例；总 发 病 数 居 前３位 的 是

思明３５．３％（１　９７２／５　５８８）、湖里２６．７％（１　４９３／５　５８８）和同安

１６．６％（９３０／５　５８８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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